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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 

2017 年部门预算补充公开内容 

 

根据省财政厅部门预算公开模板格式，对 2017 年 4 月 

20 日公开的本部门预算进行补充公开。本次补充公开的本部 

门预算与 2017 年 4 月 20日公开的部门预算数据一致，仅

是根据省财厅部门预算公开模板对部分表格格式和内容进

行了调整。主要变化如下： 

1. 补充调整《支出预算总表》 

2、补充增加《区级财政财政专项资金预算表》《一般公

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（按经济分类科目）》 

 



    1.部门预算：指各部门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 

定及其行使职能需要，组织所属各单位编制并逐级上报、审 

核、汇总，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依法批准的部门综合收 

支计划。 

    2.基本支出：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、完 

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，其内容包括人 

员支出预算、公用支出预算两部分。 

    3.项目支出：指预算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 

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或跨年度 

项目支出计划。 

 4.区专项资金：是指由南沙开发区 、南沙区（ 以下

简称“区”）财政安排，为支持我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

展，具有专门用途和绩效目标的，需进行二次分配的公共财

政预算资金、政府性基金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。 

    5.“三公”经费：指财政资金安排的，用于公务接待、 

公务用车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等方面的经费。 

    6.会议费：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、伙食补助 

费以及文件资料的印刷费、会议场地租用费等。 



    

7.机关运行经费：指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 员

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 包

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

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

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